	  地方税务局

	简 并 征 期 通 知 书

	 地税简征〔  〕   号

	
	
	

	纳税人名称：

	
	
	

	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对你单位 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的应申报税种实行简并征期，简并期限为
。你单位应于简并征期期满之次月申报期内，到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款。实行简并征期的税种情况如下：

	
	
	

	税种
	税目
	子目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主管地方税务机关（公章）

	 年  月  日


